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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

为规范本市规划和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开展

的公众参与活动，保障公众依法享有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

和监督权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和有关法律法

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审查的规划生态环境

影响报告书的公众参与、本市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的公众参与、

本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

的公众参与，和建设地点位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建设项目在建设

期和验收阶段的生态环境信息公开。

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除外。

第三条（基本原则）

鼓励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影响评价。

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遵循依法、有序、公开、便利的

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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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规划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

第四条（实施主体）

规划编制机关、产业园区管理机构负责组织规划生态环境影

响报告书的公众参与活动，对公众参与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结果

负责。规划编制机关、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可以委托其他单位承担

公众参与的具体工作。

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开展规划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政府信

息公开。

第五条（信息公开）

规划编制机关、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当在规划生态环境影响

报告书的编制阶段依法公开公众参与信息。生态环境部门应在规

划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阶段依法公开政府信息。涉及国家秘

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，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

安全、经济安全、社会稳定的信息，不予公开。

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六条（编制阶段的公众参与形式）

规划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的公众参与形式包括单

位与专家意见征询和规划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审前的公示信

息发布。

规划编制机关、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当采取征询会的形式，

征求单位与专家意见。征询会应当邀请相关政府部门和相关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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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参加，专家人数不少于 5名。

向生态环境部门报送规划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前，应当

编写简本并在本市公共媒体网站或者相关政府网站上发布公示

信息征求公众意见，持续时间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。

对生态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规划生态环境影

响报告书，规划编制机关在编制阶段应当采取听证会等方式强化

公众参与工作。

第七条（审查阶段的政府信息公开）

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在对规划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拟作出审

查意见前，通过生态环境部门的网站或指定的官方网站向社会公

开拟审查的规划生态环境影响情况，并征求公众意见，持续公开

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。

第三章 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的公众参与

第八条（成果编制过程的公众参与）

各区政府及有关管委会在编制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成果

过程中，应通过政府网站公示、专家和部门意见征询会等形式，

广泛开展公众参与。

向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前，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报告简

本、生态环境评价单元和生态环境管理清单，公示持续时间不得

少于 10个工作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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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（成果的公开）

各区政府及有关管委会在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区域空间

生态环境评价成果后，应通过区政府或管委会网站发布生态环境

评价单元及生态环境管理清单。

第四章 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

第十条（实施主体）

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的公

众参与活动，对公众参与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结果负责。建设单

位可以委托其他单位承担公众参与的具体工作。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开展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

（表）的政府信息公开。

第十一条（信息公开）

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阶

段依法公开公众参与信息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在建设项目生

态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审批阶段依法公开相关政府信息。

编制阶段和审批阶段发布的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

（表）和公众参与情况说明应全文公开，但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

秘密、个人隐私，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

济安全、社会稳定的信息，不予公开。

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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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（编制阶段的公众参与形式）

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的公众参与形式分为公众意

见征求的公示信息发布和报批前的公示信息发布。生态环境影响

报告表编制阶段的公众参与形式为报批前的公示信息发布。

建设单位应通过上海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等方式

听取公众意见。编制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

还应通过公告、报纸等方式听取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。

第十三条（公众意见征求的公示信息发布要求）

拟征求公众意见的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完成后，建设单

位应当同时采取以下三种公众参与方式征求公众意见：1.通过上

海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发布公示信息并征求公众意见。

2.在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张贴公告。按照近密远疏原则，厂（边）

界 1000米外覆盖到街道（镇），厂（边）界外 1000米范围内覆

盖到居（村）委会。 3.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报纸公开。生态环

境影响报告书公众意见征求的公示信息发布持续时间不得少于5

个工作日，报纸公开信息次数不得少于 1次。

对依法实施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或完成区域空间生态

环境评价成果备案的区域内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

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，免予张贴公告。

第十四条（深度公众参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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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生态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且编制建设项目

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当组织深度公众参

与，深度公众参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五条（报批前的公示信息发布要求）

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

前，应当在上海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上发布公示信息并

征求公众意见。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报批前的公示信息发

布持续时间不得少于 5个工作日。

第十六条（公众参与情况说明）

拟报批的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完成后，建设单位应当编

写公众参与情况说明，一并开展报批前信息公示，在向生态环境

主管部门报批时，应当附具公众参与情况说明。

第十七条（审批阶段的政府信息公开形式）

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审批阶段应当开展三次政府信息

公开，形式分为受理、拟审批决定和审批决定信息公开。实行告

知承诺审批的建设项目免予受理和拟审批决定信息公开。

第十八条（受理信息公开）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受理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后的 5

个工作日内，应当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网站或指定的官方网

站向社会公开受理情况，并征求公众意见。编制生态环境影响报

告书的建设项目，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。编制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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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，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5个工作

日。

第十九条（拟审批决定信息公开）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作出审批决

定前，应当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网站或指定的官方网站向社

会公开拟作出的审批决定并告知建设单位及利害关系人享有的

相关权利。拟审批决定信息的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5个工作日。

第二十条（听证会）

生态环境部门对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应当听证的事项，或

者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，应当

依照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的有关规定组织召开听证会。

第二十一条（公众参与的审查）

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对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

与情况说明的内容和格式是否符合要求、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

报告书（表）的公众参与程序是否符合本办法的规定进行审查。

发现建设项目未充分征求公众意见的，应当责成建设单位重新征

求公众意见，退回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。

第二十二条（行政审批）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参考收到的公众意见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、

标准和技术规范，审批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。

第二十三条（审批决定信息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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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的

审批决定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，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网站或

指定的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告审批决定全文，并依法告知提起行政

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及期限。

第二十四条（建设期和验收阶段的信息公开）

建设单位应当根据国家及本市环境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，在

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完成后登录上海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

开平台，主动公开建设项目建设期和验收阶段的生态环境信息。

第五章 其他规定

第二十五条（公众意见的反馈和采纳）

公众可以通过电话、电子邮件、传真、信函等方式，在规定

时间内向相关单位反映与生态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。

公众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，未经个人信息相关权利人

允许不得公开。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相关单位应当综合考虑规划、区域、项目等基本情况、专业

建议、技术经济可行性等因素，采纳与生态环境影响有关的合理

意见。

第二十六条（存档备查）

规划编制机关、产业园区管理机构、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将规

划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、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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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相关原始资料，存档备查。

第二十七条（不属于公众参与的内容）

公众提出的涉及征地拆迁、财产、就业等与环境影响评价无

关的意见或者诉求，不属于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内容。

公众可以依法另行向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反映。

第二十八条（实施日期）

本办法自 2026年 8月 15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31年 8月

14日。《上海市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
